辦理「政府採購法規定須報上級機關核准事項」報部函稿範例附件3

	政府採購法
條項款次
	政府採購法內容
	報部函稿範例
【本份文件之藍色新細明體字體，係屬提示引導人員撰寫本文內容說明之用，請於完成本文內容撰寫後，刪除該撰寫說明文字及不適用之內容文字。】

	第56 條
第3 項
	機關採最有利標決標者，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。
	主旨：有關本院/會/診所擬採最有利標決標方式，辦理「◎◎◎」採購案(案號：○○○)案，請鑒核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政府採購法（下稱採購法）第56 條第3 項規定辦理。
二、本案擬採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之事由：【撰寫說明：請摘述敘明採購標的須以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之具體事由】
三、檢陳本案單位內部經首長(負責人)或其授權人員核准之相關文件、需求規格說明書(草案)、政府採購契約書(草案)、投標須知、廠商評選作業須知(稿)、辦理適用最有利標採購案審查評估表及相關佐證資料（影本）各1 份。（如附件）



備註：有關需求規格說明書(草案)、政府採購契約書(草案)、投標須知、廠商評選作業須知(稿)，請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載最新版本。

